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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建发〔2021〕22 号

关于印发《2022 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市建工处：

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要求，持续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市住建局制定了《2022 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2022 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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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

为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打赢蓝天保卫战，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防治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进一步压实参

建各方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建筑施工现场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

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措施。创新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机制，严格监督执法、科学督查考核，实施全过程、差异化和

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水平。

大力推进绿色、智慧工地建设，运用信息化技术辅助开展施工现场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强化责任落实

1.建设单位（含投资单位、工程发包单位）承担施工现场扬尘

污染防治首要责任。按照《关于发布<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等 8 项定额的通知》（鄂建办〔2018〕

27 号）中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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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规定，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及时足额向施工单

位拨付扬尘污染防治资金并督促使用。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

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监督施工单位按照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方案

落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2.施工单位承担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结合工程特

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扬尘污染防治方案，细化管控措施和管理责任，

严格执行扬尘污染防治标准，督促分包单位落实施工现场各项扬尘

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施工扬尘污染。

3.监理单位承担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监理责任。对施工单位

编制的扬尘污染防治方案进行审核，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对施工单位落实扬尘防控措施不到位的行为及时下达整改通知

书并督促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的及时书面上报当地住建部门。

（二）抓实防治措施

1.施工围挡标准化。建筑施工现场必须采取围挡封闭，围挡应

坚固、稳定、整洁、美观。市城区、各县（市、区）城区主要路段

的施工现场应当设置高度不小于 2.5 米的硬质围挡，一般路段的可

以设置高度不小于 1.8 米的其他材质围挡。围档底边应当封闭并设

置防溢沉淀井，不得有泥浆外漏。按规定设置大门、门卫室、实名

制门禁系统等设施；工地外醒目位置悬挂扬尘治理责任公示牌，接

受社会监督。

2.场区主要道路全硬化。建筑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主要道路

及材料加工区、堆放区、生活区、办公区的地面应当按照规定作硬

化处理，场内外硬化地面保持干净整洁，及时修补破损，不得坑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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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要做好工地出入口范围内的道路清扫保洁工作。

3.冲洗设施自动化。建筑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应设置洗车台、

沉淀池和车辆清污等设施，且确保 100%使用；运输车辆必须在除

泥、冲洗干净后，方可出场，严禁运输车辆滴、撒、漏和乱倾倒

等行为；施工现场的排水系统及沉淀池应当定时清理，做到排水

通畅，杜绝随意排放。

4.降尘处理喷淋化。建筑施工现场在进行拆除、土方开挖、

土方回填等作业时，必须采用围挡隔离、喷淋、洒水、喷雾、覆

盖等安全防护及降尘措施；施工现场进行切割、抹灰、钻孔、凿

槽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应当采取喷雾等方式进行降尘；鼓励

施工现场在道路、围墙、脚手架等部位安装喷淋或喷雾等降尘装

置。遇有 4 级以上风力或空气质量严重污染等恶劣天气时，严禁

土方开挖、土方回填、拆除等可能产生扬尘的作业。

5.裸露土地覆盖化。建筑施工现场的建筑土方、工程渣土等要

及时清运，场内暂时集中堆放的应当采用密封式防尘网遮盖等措

施。暂不能开工建设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及时清运建筑渣土和垃圾，对桩基施工、基坑开挖、回填作业中因

工艺或材料特性不能连续作业时，应结合天气情况和工地污染监测

指标及时采取绿化、临时覆盖、水雾降尘等措施。采用塑料防尘网

的，要做好塑料防尘网的回收和处置工作。

6.垃圾处理规范化。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当设置

密闭式垃圾站集中分类存放，及时清运出场；脚手架作业平台及楼

层内的垃圾应当在作业完成后当日清理，定期使用密闭式串筒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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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清运，严禁凌空抛掷；建筑土方和建筑垃圾应采用密闭式车辆

运输；对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当在库房或密闭

容器内存放。

（三）提高扬尘治理信息化水平。推广和应用先进的扬尘污染

防治技术和设备，发挥科技在扬尘污染防治中的作用，提升施工现

场文明施工智慧化、信息化监管水平。在建施工现场应当按规定安

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建筑工地主要出入口安装车辆冲洗监控系统

并与智慧工地平台联网，推广扬尘监测设备与现场降尘喷淋、雾炮

等设施进行联动。

（四）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差异化管控。各地要结合本

地实际，强化部门联动，加强与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部门协调联

动，互通工作信息，做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控，要注重奖优

罚劣、差异管理，对扬尘治理成绩突出的工地，优先推荐申报省、

市级安全文明施工现场和省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对扬尘污染防治

效果较差的项目依据职责，由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查处，并纳入信用

管理和实施联合惩戒。

四、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各县市区住建

部门和市建工处要结合本地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际

情况，研究制定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方案。立即开

展动员部署，完善辖区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任务清单

和分类台账，制定扬尘在线监测设施设备和车辆冲洗监控系统安装

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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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实施阶段。2022 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各县市

区住建部门和市建工处要指导、督促本地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参建单

位做好常态化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按规定安装在线监控设施设

备，确保施工全过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要加强对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结合对工地的日常巡查和专项检

查，及时纠正不文明施工行为。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各县

市区住建部门和市建工处要持续加大工地扬尘管控力度，查漏补

缺，确保工地防尘措施落实到位。要认真梳理本年度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经验、成效及存在困难和不足，积极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年度评价。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住建部门充分认识建筑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要依

据本地工作分工，明确各级各部门建筑施工扬尘治理责任人，定期

调度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

本地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深入开展。要强化示范引领，加

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并推广典型做法，注重宣传引导，营造良好

工作氛围。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加

大对工地施工扬尘污染的监督检查力度，实行综合检查、专项检查

和明查暗访相结合，对检查评定不合格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改，

直至达到标准要求。对扬尘污染防治控制不力、不履行职责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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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通报，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实施相应处罚。因扬尘污染防

治控制不力被通报批评的项目工地一律取消省市安全文明施工现

场、标准化工地等申报资格。市住建局将对各地房屋市政工程扬尘

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落实较差

的项目、企业以及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进行通报。

（三）实施部门联动。各地住建部门要健全完善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制度，做好工地差异化管理工作，提升文明施工管理精细化水

平。要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加强与生态环境、城管执法、公安交警

等部门协调配合，加强土方开挖等容易产生严重扬尘问题的管控，

强化扬尘防治工作的监督执法工作，建立举报、投诉、明查暗访工

作机制，对未履行扬尘防治责任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单位严格执

法。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防治建筑施工扬尘应急预案，做好特殊天

气条件下的施工扬尘应急处理工作。

（四）及时报送信息。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每季度末报送《咸宁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管控信息表》，

7 月 5 日前报送本地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半年工

作进展情况，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全年工作总结。联系人：张

宇，电话：07158131365。

附件：《咸宁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管控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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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0日印发



附件

咸宁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管控信息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地区

基本情况 监督执法情况 备注

城市范
围内工
地数量
（个）

扬尘污
染防治
“六化”
达标工
地数量
（个）

已安装在
线监测和
视频监控
设备的工
地数量
（个）

开展监
督检查
次数
（次）

检查工
地数量
（个）

发现施
工现场
扬尘污
染防治
问题数
量（个）

下达限
期整改
通知书
数量
（份）

责令停
工整治
工地数
量（个）

实施处
罚起数
（起）

处以罚
款数额
（万元）

因扬尘污
染防治不
达标被记
录不良行
为企业数
量（家）

注：1.本表由各地住建部门填写，表中各项数据为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当季度的累计数据。

2.有关亮点工作以简讯形式报送；

3.本表每季度末25 日前报送。




